基隆市114學年度第2學期 學前及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
鑑定評估人員支援申請表
申請學校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預計提報梯次：
	工作項目
	個案姓名
	提報障別
	校內個案管理人員或特教業務承辦人
	聯絡電話

	全案鑑定評估
	1.
	
	
	

	
	2.
	
	
	

	中階鑑評審查
	1.
	
	
	

	
	2.
	
	
	

	
	3.
	
	
	

	嬰幼兒綜合發展
測驗
	1.
	
	
	

	協助施測魏氏(幼兒)智力量表第五(四)版/提供測驗結果分析
	1.
	
	
	

	
	2.
	
	
	

	
	3.
	
	
	

	功能性視覺評估
	1.
	
	
	

	
	2.
	
	
	

	聽覺能力測驗
	1.
	
	
	

	
	2.
	
	
	

	視知覺技巧測驗
	1.
	
	
	

	
	2.
	
	
	

	動作能力測驗
	1.
	
	
	

	
	2.
	
	
	

	注意事項:

1.支援鑑評工作範圍包含晤談觀察、施測、撰寫施測報告、向家長說明評估結果。若學校有特教教師，惟未具施測魏氏資格時，支援教師除施測魏氏智力量表外，需提供測驗結果分析。
2.有關個案學習輔導記錄、醫療診斷等資料蒐集由申請學校負責，輔導歷程與內容須
  完整並呈現個案之現況問題，資料須齊備、資料完整後方能送出申請。

3.出席鑑定安置會議人員應含鑑評人員、家長及熟悉個案之原校教師。
4.期初鑑評支援申請可於鑑定安置報名作業區間開放前提出。
5.期中轉介支援請於115/2/24 前將申請表e-mail至本市特教專服中心（set202x@gmail.com電話：02-24243752傳真：02-24250828），以利協調鑑評支援人員，並於115/2/26 前將核章後正本送交教育處特教科陳怡君收（02-24301505#507）。
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